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要點修正
規定 

 

一、目的： 

（一）鼓勵大專校院學生社團青年志工，利用寒暑假期間，至教育優先區中小

學免費辦理營隊活動，開啟消弭學習落差之新方向。 

（二）將服務學習之內涵與精神融入於營隊活動中，培養樂觀進取、積極奉獻

及關愛社會之服務人生觀。 

二、補助對象及範圍： 

（一）補助對象：國內各大專校院登記在案之學生社團。 

（二）服務期間： 

1. 寒假（每年一月至二月間）。 

2. 暑假（每年七月至八月間）。 

（三）服務內容：營隊活動項目包括人權及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品德教育、

心理健康、自我成長、溝通領導、性別平等、識毒宣導、菸害防制、戶

外探索、休閒運動、社區服務、文史調查及導覽、環境及生態保護、衛

生保健、外語體驗、資訊輔導、美感教育、多元文化、本土教育、長者

服務及其他對中小學生有意義之服務學習體驗活動等。 

（四）服務對象：以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教育優先區計畫」補助之國民中

小學（以下簡稱中小學）為原則，並考量對服務偏遠地區中小學之營隊

予以優先補助。 

三、補助原則： 

（一）一般型營隊活動： 

1. 每一梯次營隊服務時間以中小學寒假或暑假期間規劃三日以上或服務時

數滿二十四小時以上活動為原則。 

2. 服務本島之營隊，每一梯次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二萬元；服務離

島地區（指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臺東縣綠島鄉、蘭嶼鄉及屏東縣

琉球鄉）之營隊，每一梯次最高補助四萬元。 

3. 同一社團如辦理二梯次以上計畫相同之營隊，第二梯次以後之營隊，每

梯次本島最高補助一萬元，離島地區最高補助二萬元。但各梯次計畫內

容不相同者，仍依本島最高補助二萬元、離島最高補助四萬元之規定辦

理。 

（二）整合型營隊活動： 

1. 優先補助整合型之學校營隊申請案，以服務五日以上為原則，針對活動

時間、內容及人力調配等應有完整性規劃；其應由一所大專校院整合校



 

內不同社團營隊或整合跨校不同社團營隊，提出一份整合型計畫（各校

會計作業仍由各校分別辦理）。 

2. 整合型之學校營隊申請，將參酌計畫內容、活動時數及本部預算酌予補

助，每案最高補助十萬元。 

（三）每一中小學寒假得接受不同社團合作辦理共三梯次營隊，暑假得接受不

同社團合作辦理共七梯次營隊。 

（四）本要點以部分補助為原則，每一梯次營隊，大專校院應提供受補助經費

之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自籌經費。 

（五）補助經費以支應營隊活動教育訓練費(含行前訓練)、保險費、膳費、住宿

費、教材教具費、交通費、印刷費及雜支等項目為原則，各項經費編列

基準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 

（六）各大專校院學生社團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參加營隊之中小學學生收取任何

費用。 

（七）所提活動企畫案已獲本部其他專案經費補助者，不得再行申請本要點經

費補助。 

（八）規劃營隊活動內容時，應先與擬前往服務之學校溝通聯繫，協調排定銜

接行程，評估活動需求及特殊需要，並將服務學習內涵與精神融入於營

隊活動中。 

四、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期間： 

1. 第一梯次：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受理申請次年辦理之寒假營隊

活動，並於十一月三十日前公布審查結果。 

2. 第二梯次：每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受理申請辦理當年之暑假營隊活

動，並於五月三十日前公布審查結果。 

（二）申請程序： 

1. 學生社團應備妥經費補助計畫表（如附件一），經校內業務承辦單位審

查核章。 

2. 學校於申請期間登入「大專校院學務工作資訊網」，完成線上申請程序，

並將「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及「申請案彙總統計表」(如附

件二)，於系統線上列印，經校內核章後，函報本部申請。 

（三）企畫書文件應載內容： 

1. 活動名稱。 

2. 活動緣由（方案需求評估）。 

3. 活動目標。 

4. 合作單位。 

5. 營隊負責人。 



 

6. 青年志工人數。 

7. 服務對象及人數。 

8. 活動內容：包括實施時間、地點、活動流程、實施方式及預期效益等。 

（四）審查方式：由本部組成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視本部預算酌予補助，

審查結果以公函通知各校。 

（五）審查原則： 

1. 活動內容應符合教育優先區中小學需求，服務內涵具有意義性，活動流

程符合可行性。 

2. 活動應兼具服務與學習功能，並考量延續性與發展性原則，有助提昇學

習成效，推動社區發展。 

3. 以生動活潑、生活化且富創意之方式，協助中小學生培養學習興趣。 

4. 活動企劃創新及資源整合能力。 

5. 活動安全評估。 

五、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經費請撥：審核通過之申請案，本部於核定補助後，撥付學校帳戶。 

（二）經費核銷：受補助之大專校院應於活動結束後，至「大專校院學務工作

資訊網」完成成果填報及報告書上傳，並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備文辦理結報作業，隨文檢附附件三成果報告表、

附件四結案彙整統計表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函報本部辦理結案。結報資料

之內容及完成時間列為下次補助審核參據；受補助之學生社團應將補助

經費之原始憑證分項整理黏貼，向學校會計單位辦理核銷備查。 

（三）整合型學校營隊計畫之經費請撥及核銷，由提出整合型計畫之申請學校，

負責請款、彙整完整執行成果資料，並於活動結束後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備文辦理結報作業。 

六、補助成效考核： 

（一）本部於活動期間，得不定時派員前往營隊服務地點訪視，瞭解服務績效，

做為爾後後續推動之參考。 

（二）完成服務成果報告之學生社團，得參加績優團隊及個人相關表揚活動，

以擴大經驗交流與觀摩效益；績優競賽參加規定另定之。 

（三）受補助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未按時辦理經費請撥及結案或執行成效不佳

者，除函請加強改善外，並錄案列入下一申請案不予補助或減列補助款

之依據。 

（四）受補助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應確實按計畫書及經費預算執行，其有改變

服務學校必要者，應事先函知本部。凡經發現有未確實依計畫執行或相

關文件資料有偽造、不實等情事，除追繳補助款項外，日後不再受理補

助申請，申請單位並應自負法律責任。 



 

（五）受補助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於團隊出發前應舉辦營隊活動行前訓練，並

於活動結束後辦理營隊活動檢討會議。 

七、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活動場地及活動設計應注意安全性，活動期間應一律投保傷害保險或公

共意外責任險。 

（二）大專校院於學生社團活動期間，應主動關懷學生活動進行，並提供必要

協助。 

（三）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

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申請補助案如

符需表明身分者，請填列「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附件

五)。 


